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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自贸港·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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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年轻时我们会莽撞、会犯错，可
是前路是宽阔的，未来是光明的。你
们要努力改变、努力证明——我可以
活出另一番模样！”近日，一场特殊的
演讲活动在省琼山监狱举行，海南政
法职业学院学生谭婧站上舞台，分享
自己在坎坷中成长的心路历程。

这是她第一次走进监所，也是她
第一次见到在这里服刑的“笔友”——
未成年犯王某。此前，他们曾以书信
为媒，坦诚相交。

一个是高校学子，一个是未成年
犯，他们的缘分从何而起？

今年年初，我省启动未成年人
“护苗”专项行动，高墙内的未成年犯
成为“司法防护”行动中最受关注的
人群之一。

研究表明，对青少年而言，同辈之
间很容易产生较高的心理认同感，因
此，正向的一方可以通过情感支持、知
识传递、信息共享等方式，对另一方产
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在省监狱管理局牵线搭桥下，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与省琼山监狱签
订了社会帮教协议，由学院组织专
业律师、心理咨询师，对未成年犯进
行普法教育和心理健康指导，同时，
遴选一批优秀学生，以书信交流、现

场演讲等形式，从为人处世、道德法
律、人文素养等方面对未成年犯加
强引导。

与大学生“笔友”结对以后，未成
年犯卢某尝试给对方写信：“入狱两年
多，不知外面有什么变化，你能跟我讲
讲吗？”“我时常控制不住情绪，希望你
能教我改变这一点！”

他担心对方不愿与他交流，没想
到很快收到了回信。一行行娟秀的字
体跃然纸上——“你说自己控制不住
情绪，这是青春期的正常表现。等你
长大了，思考和表达更加成熟，这样的
苦恼就会变少。”“不管你当初犯了什
么错，在亲友心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那个人。我和他们一样，都希望你能
好好改造，早点回家！”

一遍又一遍读着回信，卢某眼眶
发热。

最近一年，这样令他动容的时刻
还有很多。为激励未成年犯向好改
造，省琼山监狱在依法保障其会见、通
信权利的基础上，探索开展了一系列
亲情帮教、监狱开放日等活动。

中秋节前夕的亲情帮教活动
中，卢某与阔别两年多的母亲在监
所见面并共进午餐。整整一个上
午，他的泪水几乎没有停止过流淌：

“妈妈老了，头发都白了，是我让她
操了太多心……”

当前，他正在积极参加监狱为未
成年犯量身定制的职业技能培训，以
此提升自己刑满释放后的社会适应能
力，“我要弥补曾经犯下的错误，努力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
另一个灵魂。”省琼山监狱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监狱将继续用好同辈力量、亲
情力量，加强罪犯社会帮教长效联动
机制建设，有效教育、感化、挽救未成
年犯，为深入推进“护苗”专项行动、有
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作出
应有的贡献。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

我省监狱系统引入同辈力量，守护未成年犯健康成长

为迷途孩子点亮心灯

省国资委举行
成立二十周年老干部座谈会
“南海银辉”党建共享阵地挂牌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黄佳琳）11月
18日，省国资委在海口举行庆祝成立二十周年
老干部座谈会暨“南海银辉”党建共享阵地挂牌
仪式。

会上通报了海南省属国资国企二十年来改革
发展成果，指出省国资委以深化国企改革释放发
展动能，在生产经营、改革重组、项目建设、国资监
管、民生工程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形成
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有力推
动海南国资国企各项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与会人员围绕“话传统、谈复兴、聚力量”主题
进行深入交流探讨，气氛热烈。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马咏华表示，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优良传统
和过硬作风，坚持以党建引领促发展，坚决扛起国
资国企责任担当，把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放到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全局中统筹谋划，
更好地融入和服务自贸港战略全局，以点带面打
造富有特色的海南国资品牌，推动海南国资国企
加快做强做优做大。

座谈会上还为2023年机关新近退休干部举
行荣誉退休仪式，随后，大家来到刚刚建成的省
国资系统“南海银辉”党建共享阵地了解阵地建
设情况。

退休干部们表示，省国资委党委精心打造的
党建共享阵地，丰富了党建活动载体和学习形式，
增强了退休干部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提升了干部
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将合力谱写出海南国资
国企新的壮丽篇章。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谢
芳）近日，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普
治办联合印发方案，部署海南省2023
年“宪法宣传周”活动。

今年12月4日是第十个“国家宪
法日”。本次“宪法宣传周”活动以“大
力弘扬宪法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为主题，将于11月30日至12

月7日期间采取“专项活动+主题活
动”方式举办相关活动。

根据方案，“宪法宣传周”期间，我
省将举办宪法宣讲云直播活动，搭建

“宪法宣传周”展播平台，积极开展线
上宪法宣讲活动；举办宪法进主题公
园普法活动，在全国法治教育基地开
展“六个一”普法宣传活动；举办宪法、

民法典、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进重点园
区活动，组织相关省直单位和社会专
业力量通过宣讲、解读、互动交流等方
式开展宣传；举办“筑梦公益 普法先
行”暨自贸港法律法规云直播活动，邀
请专家学者以线上“云直播”方式解读
相关法律法规；制播自由贸易港法微
课堂宪法特别节目，在“法治海南”微

信公众号、海广网、听见广播APP上
播出；举办“宪法在你身边”线上答题
活动，发动干部群众参与宪法知识问
答；举办“宪法宣传点亮城市地标”活
动，利用各市县地标建筑及各类场所
电子显示屏进行主题亮灯、播放宣传
视频；制播乡村振兴电视夜校宪法专
题节目，组织和发动农村学法用法示

范户、乡村法律明白人和群众收看。
与此同时，我省还将组织各有关

部门广泛开展“宪法进机关”“宪法进
校园”“宪法进农村”“宪法进社区”“宪
法进企业”“宪法进军营”“宪法进网
络”等主题活动和群众性法治文化活
动，努力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
厚氛围。

我省部署2023年“宪法宣传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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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阐述：

全岛封关运作前，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
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及事业单位进
口自用的生产设备，除法律法规明确不予免税
外，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适用条件：

对在海南自贸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企业、事业单位生产自用。

权威解读：

一、政策出台背景及主要内容
202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指出，2025年前实行
部分进口商品零关税政策。

2021年2月，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印发《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
税”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21〕7号），明确全岛
封关运作前，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并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进口自用的生产设备，
除法律法规明确不予免税外，免征进口关税、进
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2022年2月，财政部、
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印发《关于调整海南自由贸
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的通知》（财关
税〔2022〕4号），新增列过山车等8项文体旅游
业所需的生产设备，并将政策适用主体扩大至
事业单位。

二、适用的自用生产设备有哪些？
①除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明确不予免税、

国家规定禁止进口的商品，以及《海南自由贸易
港“零关税”自用生产设备负面清单》所列设备
外的生产设备，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
费税。

②本政策所称生产设备，指基础设施建设、
加工制造、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物流仓储、医疗
服务、文体旅游等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设备，包
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第八十四、八
十五和九十章中除家用电器及设备零件、部件、
附件、元器件外的其他商品。

三、转让“零关税”生产设备有什么规定？
“零关税”生产设备限海南自由贸易港符合

政策规定条件的企业在海南自贸港内自用，并
接受海关监管。因企业破产等原因，确需转让
的，转让前应征得海关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
其中，转让给不符合政策规定条件主体的，还应
按规定补缴进口相关税款。转让“零关税”生产
设备，照章征收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应用案例：

案例1：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且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某企业需要进口一台岸边集装箱起
重机（假设不在负面清单商品范围内，商品8位
税号：8426.194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
税则（2022）》，进口综合税率约24.3%）用于企业
自用，假设完税价格为9000万人民币，企业需缴
纳进口税款为：9000 万元×24.3%=2187 万元。
享受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企业需缴纳
进口税款为：0元。

案例2：2022年8月14日，上海交通大学三
亚崖州湾深海科技研究院进口的一批实验用高
速摄像机在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海关顺利通关放
行，涉及货值99.3万元，减免税款12.9万元，这是
海南自由贸易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升
级后首次惠及事业单位，享受“零关税”政策减
免税款后，极大提高享惠主体的资金使用效率。

政策阐述：

全岛封关运作前，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
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进口用于生产自用，
以“两头在外”模式进行生产加工或以“两头在外”模
式进行服务贸易过程中所消耗的原辅料，免征进口
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适用条件：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进口用于生产自用，以“两头在外”模式进行生
产加工或以“两头在外”模式进行服务贸易过程中所
消耗的原辅料。

权威解读：

一、政策出台背景及主要内容
202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指出，2025年前实行部分进
口商品零关税政策。

2020年11月，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印发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20〕42号），明确全岛封关运作前，对在
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
业，进口用于生产自用，以“两头在外”模式进行生产
加工或以“两头在外”模式进行服务贸易过程中所消
耗的原辅料，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
税。2021年12月，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印发
《关于调整海南自由贸易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的
通知》（财关税〔2021〕49号），新增187项商品，达到
356项商品，实现翻倍扩容。

二、适用的原辅料有哪些？
《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原辅料清单》和《海

南自由贸易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增补清单》中列
明的商品。清单包括荞麦、原油、船用压燃式内燃发
动机等169项商品，以及新增的鲜木薯、氯乙烯、航
空发动机零件等187项商品。

三、转让“零关税”原辅料有什么规定？
“零关税”原辅料仅限海南自由贸易港内企业生

产使用，接受海关监管，不得在岛内转让或出岛。因
企业破产等原因，确需转让或出岛的，应经批准及办
理补缴税款等手续。以“零关税”原辅料加工制造的
货物，在岛内销售或销往内地的，需补缴其对应原辅
料的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照章征收
国内环节增值税、消费税。“零关税”原辅料加工制造
的货物出口，按现行出口货物有关税收政策执行。

应用案例：

案例1：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某航空公司（主营运基地为海南），需要进口
飞机用起落架（在清单商品范围内，商品8位税号：
8807.2000，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进 出 口 税 则
（2022）》，进口综合税率14.13%）用于日常维修，假设
起落架完税价格 2000 万元，企业需缴纳进口税款：
2000万元×14.13%=282.60万元。享受原辅料“零关
税”政策，企业需缴纳进口税款0元。

案例2：2022年9月30日，首台以海南自由贸易
港原辅料“零关税”政策进口的飞机发动机，在海口
海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椰城海关的业务指导
下，以提前申报模式顺利完成报关手续。享惠货值
近9000万元，免税超1000万元。该发动机专用于波
音787机型的维修备用机，航空维修业是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重要特色产业，原辅料“零关税”等自贸
港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推动临空产业集聚发展，助
力海南打造全球航空维修业高地，提升海南自贸港
服务贸易发展水平。

（文字整理/记者李梦瑶）


